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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一年度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修订

计划》的通知”（建标函 [2001]87 号）的要求，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原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总

院）会同高校、 科研、 设计和企业等单位共同对原 《工业厂房可靠性鉴定标准》 GBJ144-90 （以下简称“原

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

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开展了专题研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分析，总结了十余年来我国工业建筑可靠性鉴

定方面的实践经验，与国际先进的相关标准作了比较和借鉴，．与国内相关鉴定标准和现行标准规范进行

了协调。在此基础上以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并进行了工程试点应用和多次讨

论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修订后共有 10 章 6 个附录，主要修订内容是：

1．为了适应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的发展和需要，扩大了原标准的适用范围，将钢结构鉴定从原来的单层

厂房扩充到多层厂房，并增加了常见工业构筑物可靠性鉴定的内容。

2．增加了术语，明确了含义，特别在基本规定中根据工业建筑的特点和鉴定需要，新增加了工业建筑在

什么情况下应或宜进行常规的可靠性鉴定、结构存在哪些问题可进行深化的专项鉴定，以及鉴定对象和目

标使用年限等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可靠性鉴定的基本要求和相关规定。

3．对工业建筑物的原鉴定程序及其工作内容，评级层次、等级划分及评定项目等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特别是将构件和结构系统两个层次改为进行安全性评定和正常使用性评定，需要时可由此综合进行可靠性

等级评定，以满足结构鉴定能够分清问题和实际具体处理的需要；并对原鉴定评级标准作了调整和修改，

提高了分级标准的实际水准。

4．在调查与检测中，对原标准“使用条件的调查”一章中的条文作了局部修订与补充，特别是补充了

建、构筑物使用环境的调查内容，使结构工作环境分类进一步细化，以便于在实际鉴定中应用；并增加

了工业建筑的调查与检测的规定，以加强对可靠性鉴定的基础性工作的要求。

5．奖原标准中关于结构或构件验算分析的条文作了局部修订和补充， 并单列一章 “结构分析与校核” ，

进一步明确了结构或构件按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校核、分析的要求。

6．在构件的鉴定评级中，对原标准的有关评级规定进行了适当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增加了构件安全

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的几种评定方法及其适用条件的规定，增加了因构件的适用性或耐久性问题严重而影

响其安全性的评级规定。

7．在结构系统的鉴定评级中，对原标准的有关评级规定作了适当补充和修改，根据地基基础的特点，

进一步明确了地基基础的安全性以地基变形观测资料和建、构筑物现状为主的评定原则，修改了需要按承

载力评定其安全性时的评级方法；对原有的单层厂房承重结构系统的近似评级方法进行适当修改后，还增

补了多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评级的原则规定等。

8．对行业标准《钢铁工业建（构）筑物可靠性鉴定规程》 YBJ219－ 89 中的构筑物（包括烟囱、贮仓、

通廊）鉴定评级的相关条文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水池鉴定评级的内容，根据工业构筑物的特点，规定了可

靠性鉴定评级的层次、结构系统划分及检测评定项目等，并单列一章“工业构筑物的鉴定评级”。

9．将原标准中有关鉴定报告所包括的内容作了局部修订，又补充了鉴定报告编写应符合的要求，并

专门列为一章，以满足实际鉴定和维修管理的需要。

10．为适应可靠性鉴定工作的深入和发展，在总结工程鉴定实践经验和近年来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增

加了有关结构耐久性评估、疲劳寿命评估、振动影响和监测评定等几个附录，可用于可靠性鉴定特别是专

项鉴定。

本标准以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

容解释。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并将意见和建议寄交中冶建筑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 号，邮政编码： 100088）。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原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总院）

参编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国家工业建筑诊断与改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设计研究总院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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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上海宝钢工业检测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主要起草人：惠云玲 张家启 李宁 林志伸 岳清瑞 陆贻杰 姚继涛 姜迎秋 杨建平 辛鸿博

牛荻涛 徐建 弓俊青 常好诵 王立军 李书本 娄宇 幸坤涛 姜华 徐名涛 李京一 佟晓利李小瑞 张长青 王发 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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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了适应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的发展和需要，加强对既有工业建筑的安全与合理使用的技术管

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既有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

1 以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为承重结构的单层和多层厂房等建筑物。

2 烟囱、贮仓、通廊、水池等构筑物。

1.0.3 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应由有相应资质的鉴定单位承担。

1.0.4 地震区、特殊地基土地区、特殊环境中或灾害后的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除应执行本标准

外，尚应遵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2.1.1 既有工业建筑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2 符号

2.2.1
2.2.2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1）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2）用途或使用环境改变时；

3）进行改造或增容、改建或扩建时；

4）遭受灾害或事故时；

5）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者出现较严重的腐蚀、损伤、变形时。

2 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可靠性鉴定：

1）使用维护中需要进行常规检测鉴定时；

2）需要进行全面、大规模维修时；

3）其他需要掌握结构可靠性水平时。

3.1.2 当结构存在下列问题且仅为局部的不影响建、构筑物整体时，可根据需要进行专项鉴定：

1 结构进行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时；

2 结构存在耐久性损伤影响其耐久年限时；

3 结构存在疲劳问题影响其疲劳寿命时；

4 结构存在明显振动影响时；

5 结构需要长期监测时；

6 结构受到一般腐蚀或存在其他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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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鉴定对象可以是工业建、构筑物整体或所划分的相对独立的鉴定单元，亦可是结构系统或结

构。

3.1.4 鉴定的目标使用年限，应根据工业建筑的使用历史、当前的技术状况和今后的维修使用计划，

由委托方和鉴定方共同商定。

对鉴定对象的不同鉴定单元，可确定不同的目标使用年限。

3.2 鉴定程序及其工作内容

3.2.1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应按下列规定的程序（图 3.2.1）进行。

明确鉴定目的、范围、内容

初步调查

制订鉴定方案

详细调查与检测

可靠性分析与验算 补充调查检测

可靠性评定

鉴定报告

图 3.2.1 可靠性鉴定程序

3.2.2 鉴定的目的、范围和内容，应在接受鉴定委托时根据委托方提出的鉴定原因和要求，经协商后

确定。

3.2.3 初步调查应包括下列基本工作内容：

1 查阅图纸资料，包括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设计图、竣工资料、检查观测记录、历次加固和改造图

纸和资料、事故处理报告等。

2 调查工业建筑的历史情况，包括施工、维修、加固、改造、用途变更、使用条件改变以及受灾害

等情况。

3 考察现场，调查工业建筑的实际状况、使用条件、内外环境，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4 确定详细调查与检测的工作大纲，拟定鉴定方案。

3.2.4 鉴定方案应根据鉴定对象的特点和初步调查结果、鉴定目的和要求制订。内容应包括检测鉴

定的依据、详细调查与检测的工作内容、检测方案和主要检测方法、工作进度计划及需由委托方完成的准

备工作等。

3.2.5 详细调查与检测宜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下列工作内容：

1 详细研究相关文件资料。

2 详细调查结构上的作用和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以及它们在目标使用年限内可能发生的变化，必要

时测试结构上的作用或作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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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结构布置和构造、支撑系统、结构构件及连接情况，详细检测结构存在的缺陷和损伤，包括

承重结构或构件、支撑杆件及其连接节点存在的缺陷和损伤。

4 检查或测量承重结构或构件的裂缝、位移或变形，当有较大动荷载时测试结构或构件的动力反应

和动力特性。

5 调查和测量地基的变形，检测地基变形对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构系统及吊车运行等的影响。必

要时可开挖基础检查，也可补充勘察或进行现场荷载试验。

6 检测结构材料的实际性能和构件的几何参数，必要时通过荷载试验检验结构或构件的实际性能。

7 检查围护结构系统的安全状况和使用功能。

3.2.6 可靠性分析与验算，应根据详细调查与检测结果，对建、构筑物的整体和各个组成部分的可

靠度水平进行分析与验算，包括结构分析、结构或构件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性校核分析、所存在问题的原因

分析等。

3.2.7 在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中，若发现调查检测资料不足或不准确时，应及时进行补充调查、检

测。

3.2.8 工业建筑物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划分为构件、结构系统、鉴定单元三个层次；其中结构系

统和构件两个层次的鉴定评级，应包括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需要时楞由此综合评定其可靠性等

级；安全性分四个等级，使用性分三个等级，各层次的可靠性分四个等级，并应按表 3.2.8 规定的评定项

目分层次进行评定。当不要求评定可靠性等级 时，可直接给出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性评定结果。

表 3.2.8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评级的层次、等级划分及项目内容

层次 Ⅰ Ⅱ Ⅲ

层名 鉴定单元 结构系统 构件

可 可 靠 一 、 安 等级 A、 B、C a、 b、c
靠 性 等 二 、 全 地基基础 地基变形、斜坡稳定性 －

性 级 三 、 性

鉴 四 评

定 建 筑 物 整 体 定 承载力 －

或某一区域 上部承重结构 整体性 －

承载能力 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

围护结构 承载能力、构造连接 －

正 等级 A、 B、C a、 b、c

常 地基基础 影响上部结构正常使用 －

使 的地基变形

用 上部承重结构 使用状况 变形、裂缝、缺陷损

性 伤、腐蚀

评 水平位移 －

定 围护系统 功能与状况 －

注： 1 单个构件可按本标准附录 A 划分。

2 若上部承重结构整体或局部有明显振动时，尚应考虑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正常使用性的影响进行评定。

3.2.9 专项鉴定的鉴定程序可按可靠性鉴定程序，但鉴定程序的工作内容应符合专项鉴定的要求。

3.2.10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包括专项鉴定）工作完成后，应提出鉴定报告。鉴定报告的编写应符合

本标准第 10章的要求。

3.3 鉴定评级标准

3.3.1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的构件、结构系统、鉴定单元应按下列规定评定等级：

1 构件（包括构件本身及构件间的连接点）。

1）构件的安全性评级标准

a 级：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安全，不必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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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级：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安全性的下限水平要求，不影响安全，

可不必采取措施；

c 级：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影响安全，应采取措施；

d 级：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已严重影响安全，必须及时或立即采取措施。

2）构件的使用性评级标准

a 级：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标使用年限内能正常使用，不必采取措施；

b 级：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标使用年限内尚不明显影响正常使用，可不采

取措施；

c 级：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标使用年限内明显影响正常使用，应采取措施。

3）构件的可靠性评级标准：

a 级：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安全，在目标使用年限内能正常使用或尚不明显影响正

常使用，不必采取措施；

b 级：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可靠性的下限水平要求，不影响安全，

在目标使用年限内能正常使用或尚不明显影响正常使用，可不采取措施；

c 级：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或影响安全，或在目标使用年限明显影响正常使用，

应采取措施；

d 级：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安全，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2 结构系统

1）结构系统的安全性评级标准：

A 级：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 不影响整体安全，可能有个别次要构件宜采取适当措施；

B 级：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安全性的下限水平要求，尚不显著影响

整体安全，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应采取措施；

C 级：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必

须立即采取措施；

D级：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2）结构系统的使用性评级标准：

A 级：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标使用年限内不影响整体正常使用，可能有个别

次要构件宜采取适当措施；

B 级：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标使用年限内尚不明显影响整体正常使用，可

能有极少数构件应采取措施；

C 级：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正常使用要求，在目标使用年限内明显影响整体正常使用，应采取

措施。

3）结构系统的可靠性评级标准

A 级：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不影响整体安全，在目标使用年限内不影响或不明显影

响整体正常使用，可能有个别次要构件宜采取适当措施；

B 级：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可靠性的下限水平要求，尚不显著影响

整体安全，在目标使用年限内不影响或尚不显著影响整体正常使用，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应采取措施；

C 级：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或影响整体安全，或在目标使用年限内影响整体正常

使用，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D级：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3 鉴定单元

一级：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不影响整体安全，在目标使用年限内不影响整体正常使

用，可能有极少数次要构件宜采取适当措施；

二级：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可靠性的下限水平要求，尚不明显影响

整体安全，在目标使用年限内不影响或尚不明显影响整体正常使用，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应采取措施，极个

别次要构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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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在目标使用年限内明显影响整体正常

使用，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四级：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4 调查与检测

4.1 使用条件的调查与检测

4.1.1 使用条件的调查和检测应包括结构上的作用，使用环境和使用历史三个部分，调查中应考虑

使用条件在目标使用年限内可能发生的变化。

4.1.2 结构上作用的调查和检测， 可根据建、构筑物的具体情况以及鉴定的内容和要求， 选择表 4.1.2
中的调查项目。

表 4.1.2 结构上的作用调查

作用类别 调查项目

永久作用 1、结构构件、建筑配件、固定设备等自重；

2、预应力、土压力、水压力、地基变形等作用

可变作用 1、横断面活荷载；

2、屋面活荷载；

3、屋面、楼面、平台积灰荷载；

4、吊车荷载；

5、雪、冰荷载；

6、风荷载；

7、温度作用；

8、动力荷载

偶然作用 1、地震作用；

2、火灾、爆炸、撞击等

4.1.3 结构上的作用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 经调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规定取值者。应按规定选用。

2 当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未作规定或按实际情况难以直接选用时， 可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有关的原则规定确定。

4.1.4 当结构构件、建筑配件或构造层的自重在结构总荷载中起重要作用且与设计差异较大时，应

对其自重进行测试。测试的 自重标准值可按构件的实际尺寸和国家现行荷载规范规定的重力密度确定；当

自重变异较大或国家现行荷载规定尚无规定时，可按本标准第 4.1.3 条第 2 款的规定确定。

4.1.5 当屋面、楼面、平台的积灰荷载在结构总荷载中起重要作用时，应调查积灰范围、厚度分析、

积灰速度和清灰制度等，测试积灰厚度及干、湿容重，并结合调查情况确定灰荷载。

4.1.6 吊车荷载、相关参数和使用条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调查和检测：

1 当吊车及吊车梁系统运行使用状况正常，吊车梁系统无损坏且相关资料齐全符合实际时，宜进行

常规调查和检测。

2 当吊车及吊车梁系统运行使用状况不正常，吊车梁系统有损坏或无吊车资料或对已有资料有怀疑

时，除应进行常规调查和检测外，还应根据实际状况和鉴定要求进行专项调查和检测。

4.1.7 设备荷载的调查，应查阅设备和物料运输荷载资料，了解 工艺和实际使用情况，同时还应考

虑设备检修和生产不正常时，物料和设备的堆积荷载。当设备振动对结构影响较大时，尚应了解设备的扰

力特性及其制作和安装质量，必要时应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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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建、构筑物的使用环境应包括气象条件、地质环境和结构工作环境三项内容，可按表 4.1.8
所列的项目进行调查。

表 4.1.8 建、构筑物使用环境调查

项次 环境条件 调查项目

1 气象条件 大气气温、大气湿度、干湿交替、降雨量、降雪量、霜冻期、冻融

交替、风向、风玫瑰图、土壤冻结深度、建、构筑物方向等

2 地理环境 地形、地貌、工程地质、周围建、构筑物等

3 结构工作环境 结构、构件所处的局部环境：厂区大气环境、车间大气环境、结构

所处侵蚀性气体、液体、固体环境等

注：结构工作环境是指结构所处的环境，可根据构件所处的环境类别和环境作用等级按本标准第 4.1.9 条的规定进行调查。

4.1.9 建、构筑物结构和结构构件所处的环境类别和环境作用等级，

可按表 4.1.9的规定进行调查

表 4.1.9 结构所处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

环境类别 作 用 环境条件 说明和结构构件事例

等级

Ⅰ 一般环境 A 室内干燥环境 室内正常环境

B 露天环境、室内潮湿环境 一般露天环境、室内潮湿环境

C 干湿交替环境 频繁与水或冷凝水接触的室内、外构件

Ⅱ 冻融环境 C 轻度 微冻地区砼高度饮水； 严寒和寒冷地区砼

中度饱水，无盐环境

D 中度 微冻地区盐冻； 严寒和寒冷地区砼高度饱

水，无盐；砼中度饱水，有盐环境

E 重度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盐冻环境；砼高度饱

水、有盐环境

Ⅲ 海洋氯化 C 水下区和土中区 桥墩、基础

环境 D 大气压（轻度盐雾） 涨潮岸线 100～ 300m陆上室外靠海陆上室

外构件、桥墩上部构件

E 大气区（重度盐雾）；非热带 涨潮岸线 100m 以内陆上室外靠海陆上室

潮汐区、浪溅区 外构件、桥梁上部构件、桥墩、码头

F 炎热地区潮汐区、浪溅区 桥墩、码头

Ⅳ 除冰盐等 C 轻度 受除冰盐雾轻度作用砼构件

其他氯化 D 中度 受除冰盐水溶液轻度溅射作用砼构件

物环境 E 重度 直接接触除冰盐溶液砼构件

Ⅴ 化学腐蚀 C 轻度（气体、液体、固体） 一般大气污染环境；汽车或机车废气；弱

环境 腐蚀液体、固体

D 中度（气体、液体、固体） 酸雨 pH>4.5 ；中度腐蚀气体、 液体、固体

E 重度（气体、液体、固体） 酸雨 pH<4.5 ；强腐蚀气体、液体、固体

注： 1 当需要评估砼构件的耐久性时，对大气环境普通砼结构可按本标准附录 B的规定确定环境类别、环境作用等级和计算参数。其他环境可

按国家现行标准《砼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 CECS220的规定根据评定需要确定环境类别、环境作用等级和计算参数。

2 本表中化学腐蚀环境，可根据工业建筑鉴定的需要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50046或《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

（对地基基础和地下结构），进一步详细确定环境类别和环境作用等级。

4.1.10建、构筑物的使用历史调查应包括建、 构筑物的设计与施工、 用途和使用时间、 维修与加固、用途变

更与改扩建、超载历史、动荷载作用历史以及受灾害和事故等情况。

4.2 工业建筑的调查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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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对工业建筑物的调查和检测应包括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三部分。

4.2.2 对地基基础的调查，除应查阅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及有关图纸资料外，尚应调查工业建筑现状、

实际使用荷载、沉降量和沉降稳定情况、沉降差、上部结构倾斜、扭曲和裂损情况，以及临近建筑、地下

工程和管线等情况。当地基基础资料不足时，可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场地地基进行补充查勘

或进行沉降观测。

4.2.3 地基的岩土性能标准值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根据调查和补充勘察结果按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取值。

基础的种类和材料性能，应通过查阅图纸资料确定；当资料不足时，可开挖基础检查，验证基础的种

类、材料、尺寸及埋深，检查基础变位、开裂、腐蚀或损坏程度等，并通过检测评定基础材料的强度等级。

4.2.4 对上部承重结构的调查，可根据建筑物的具体情况以及鉴定的内容和要求，选择表 4.2.4 中

的调查项目。

表 4.2.4 上部承重结构的调查

调查项目 调查项目

结构整体性 结构布置，支撑系统，圈梁和构造柱，结构单元的连接构造

结构和材料性能 材料强度，结构或构件几何尺寸，构件承载性能、抗裂性能和刚度，结

构动力特性

结构缺陷、损伤和腐蚀 制作和安装偏差，材料和施工缺陷，构件及其节点的裂缝、损伤和腐蚀

结构变形和振动 结构顶点和层间位移，柱倾斜，受弯构件的挠度和侧弯，结构和结构构

件的动力特性和动态反应

构件的构造 保证构件承载能力、稳定性、延性、抗裂性能、刚度等有关构造措施

注： 1 结构振动的调查和检测内容和要求，应按本标准附录 F确定。

2 检查中应注意对旧有规范设计的建筑结构在结构布置、节点构造、材料强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4.2.5 结构和材料性能、几何尺寸和变形、缺陷和损伤等检测，可按下列原则进行：

1 结构材料性能的检测，当图纸资料有明确说明且无怀疑时，可进行现场抽检验证；当无图纸资料或

存在问题有怀疑时，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技术标准标准的规定，通过现场取样或现场测试进行检测。

2 结构或构件几何尺寸的检测，当图纸资料齐全完整时，可进行现场抽检复核；当图纸资料残缺不

全或无图纸资料时，应通过对结构布置和结构体系的分析，对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结构或构件进行现场详细

测量。

3 结构顶点和层间位移、柱倾斜、受弯构件的挠度和侧弯的观测，应在结构或构件变形状况普遍观

察的基础上，对其中有明显变形的结构或构件，可按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测。

4 制作和安装偏差，材料和施工缺陷，应根据国家现行有关建筑材料、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和本标准

第 6 章、第 7 章有关规定进行检测。

构件及其节点的损伤，应在其外观全数检查的基础上，对其中损伤相对严重的构件和节点进行详细检

测。

5 当需要进行构件结构性能、结构动力特性和动力反应的测试时，可根据国家现行有关结构性能检

验或检测技术标准，通过现场试验进行检测。

构件的结构性能现场载荷试验，应根据同类构件的使用状况、荷载状况和检验目的选择有代表性的构

件。

动力特性和动力反应测试，应根据结构的特点和检测的目的选择相应的测试方法，仪器宜布置于质量

集中、刚度突变、损伤严重以及能够反映结构动力特征的部位。

4.2.6 当需对砼结构构件进行材质及有关耐久性检测时，除应按本标准第 4.2.5 条规定外，尚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砼强度的检验宜采用取芯、超声、回弹或其他有效方法综合确定，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技

术标准、规程的规定。

2 砼构件的老化可通过外观状况检查，砼中性化测试和钢筋锈蚀状况等检测确定。必要时应进行劣

化砼岩相及化学分析，砼表层渗透性测定等。

3 从砼构件中截取的钢筋力学性能和化学成份，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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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当需对钢结构构件进行钢材性能检验时，应按本标准第 4.2.5 条的规定执行，以同类结构构

件同一规格的钢材为一批进行检验。

4.2.8 当需对砌体结构构件进行砌筑质量和砌体强度检测时，除应按本标准第 4.2.5 条的规定执行

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砌体强度检测，应根据国家现行砌体工程检测技术标准选择适当的检测方法检测。

2 对于砌筑质量明显较差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3要求的结构构件，

应增加抽样数量。

4.2.9 围护结构的调查，除应查阅有关图纸资料外，尚应现场核实围护结构系统的布置，调查该系

统中围护构件和非承重墙体及其构造连接的实际状况、 对主体结构的不利影响， 以及围护系统的使用功能、老化

损伤、破坏失效等情况。

4.2.10 对工业构筑物的调查与检测，可根据构筑物的结构布置和组成参照建筑物的规定进行。

5 结构分析与校核

5.0.1 结构或构件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校核，需要时还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校核。

5.0.2 结构分析与校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分析与结构或构件的校核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的规定。

2 结构分析与结构或构件的校核所采用的计算模型，应符合结构的实际受力和构造状况。

3 结构上的作用标准值应按本标准第 4.1.3 条的规定取值。

4 作用效应的分项系数和组合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的规定确定。

根据不同期间内具有相同的原则，可对风荷载、雪荷载的荷载分项系统按目标使用年限予以适当折减。

5 当结构构件受到不可忽略的温度、地基变形等作用时，应考虑它们产生的附加作用效应。

6 材料强度的标准值，应根据构件的实际状况和已获得的检测数据按下列原则取值：

1）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符合原设计要求时，可按原设计标准值取值；

2）当材料的种类和性能与原设计不符或材料性能已显著退化时，应根据实测数据按国家现行有关检

测技术标准的规定取值。

7 当砼结构表面温度长期高于 60℃，钢结构表面温度长期高于 150℃时，应按有关的现行国家标准

标准规范计入由温度产生的附加内力。

8 结构或构件的几何参数应取实测值，并结合结构实际的变形、施工偏差以及裂缝、缺陷、损伤、

腐蚀等影响确定。

5.0.3 当需要通过结构构件载荷试验检验其承载性能和使用性能时，应按有关的现行国家标准规范执

行。

6 构件的鉴定评级

6.1 一般规定

6.1.1 单个构件的鉴定评级，应对其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进行评定，需要评定其可靠性 等级时，

应根据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结果按下列原则确定：

1 当构件的使用性等级为 c 级，安全性等级不低于 b 级时，宜定为 c 级；其他情况应按安全性等级确定。

2 位于生产流程关健性部位的构件，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条块结合中的较低等级确定或调整。

6.1.2 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应根据实际情况按下列规定评定：

1 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通过承载能力项目（构件的抵抗力 R 与作用效应 γ 0S 的比值 R/ γ 0S）的校核

和连接构造项目分析评定，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应通过裂缝、变形、缺陷和损伤、腐蚀等项目对构件正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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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影响分析评定。砼构件、钢构件和砌体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的校核分析评定，应分别按本

标准第 6.2 节至第 6.4节的规定进行。

2 当构件的状态和条件符合下列规定时，可直接评定其安全性等级或使用性等级：

1）已确定构件处于危险状态时，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评定为 d 级；

2）已确定构件符合本标准第 6.1.4 条或第 6.1.5条规定的条件时，构件的安全性等级或使用性等级可分别

按第 6.1.4条或第 6.1.5 条的规定评定。

3 当构件不具备分析验算条件且结构载荷试验对结构性能的影响能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时，构件的

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可通过载荷试验按本标准第 6.1.3 条的规定评定。

4 当构件的变形过大、裂缝过宽、腐蚀以及缺陷和损伤严重时，除应对使用性等级评为 c 级外，尚

应结合工程实际经验、严重程度以及承载能力验算结果等综合分析对其安全性评级的影响。

6.1.3 当构件按结构载荷试验评定其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时，应根据试验目的和检验结果、构

件的实际状况和使用条件，按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评定。

6.1.4 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可根据实际情况评定为 a 级或 b 级：

1 经详细未发现有明显的变形、缺陷、损伤、腐蚀，无疲劳或其他累积损伤。

2 构件受力明确、构造合理，在传力方面不存在影响其承载的缺陷，无脆性破坏倾向。

3 经过长期的使用，构件对曾出现的最不利作用和环境影响仍具有良好的性能。

4 在目标使用年限内，构件上的作用和环境条件与过去相比不会发生变化。

5 构件在目标使用年限内仍具有足够的耐久性能。

6.1.5 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可根据实际使用状况评定为 a 级或 b 级：

1 经详细检查未发现构件有明显的变形、缺陷、损伤、腐蚀，也没有累积损伤。

2 经过长时间使用，构件状态仍然良好或基本良好，能够满足目标使用年限内的正常使用要求。

3 在目标使用年限内，构件上的作用和环境条件与过去相比不会发生变化。

4 构件在目标使用年限内可保证有足够的耐久性能。

6.1.6 需评估砼构件的耐久年限时，对大气环境普通砼结构可按本标准附录 B 的方法进行，其他情

况可按国家现行标准《砼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 CECS220进行评估。

6.1.7 对于重级工作制钢吊车梁和中级以上工作制钢吊车桁架，需要评估残余疲劳寿命时，可按本标

准附录 C的方法进行。

6.2 混凝土构件

6.2.1 砼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二个项目评定，并取其中较低等级作为构件

的安全性等级。

6.2.2砼构件的承载能力项目应按表 6.2.2 评定等级。

表 6.2.2 砼构件承载能力评定等级
R/ γ S

构件种类
0

a b c D

重要构件 ≥ 1.0
<1.0 <0.90

<0.85
≥ 0.90 ≥0.85

次要构件 ≥ 1.0
<1.0 <0.87

<0.82
≥ 0.87 ≥0.82

注： 1 砼构件的抗力 R与作用效应 γ 0S的比值 R/γ0S，应取各受力状态验算结果中的最低值； γ0 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

标准》 GB50068中规定的结构重要性系数。

2 当构件出现受压及斜压裂缝时，视其严重程度，承载能力项目直接评为 c 级或 d 级；当出现过宽的受拉裂缝、过度的变形、严重的缺陷损伤

及腐蚀情况时，应按本标准第 6.1.2 条的有关规定考虑其对承载能力的影响，且承载能力项目评定等级不应高于 b 级。

6.2.3 砼构件的构造和连接项目包括构造、预埋件、连接节点的焊缝或螺栓等，应根据对构件安全使

用的影响按下列规定评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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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结构构件的构造合理，满足国家现行标准要求时评为 a 级；基本满足国家现行标准要求时评为

b 级；当结构构件的构造不满足国家现行标准要求时，根据基不符合的程度评为 c 级或 d 级。

2 当预埋件的锚板和锚筋的构造合理、受力可靠，经检查无变形或位移等异常情况时，可视具体情

况按本标准第 3.3.1 条原则评为 a 级或 b 级；当预埋件的构造有缺陷，锚板有变形或锚板、锚筋与砼之间

有滑移、拨脱现象时，可根据其严重程度按本标准第 3.3.1 条原则评为 c 级或 d 级。

3 当连接节点的焊缝或螺栓连接方式正确，构造符合国家现行规范规定和使用要求时，或仅有局部

表面缺陷，工作无异常时，可视具体情况按本标准第 3.3.1 条原则评为 a 级或 b 级；当节点焊缝或螺栓连

接方式不当，有局部拉脱、剪断、破损或滑移时，可根据其严重程度按本标准第 3.3.1 条原则评为 c 级或

d 级。

4 应取本条第 1、 2、 3 款中较低等级作为构造和连接项目的评定等级。

6.2.4 砼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应按裂缝、变形、缺陷和损伤、腐蚀四个项目评定，并取其中的最低等

级作为构件的使用性等级。

6.2.5 砼构件的裂缝项目可按下列规定评定等级：

1 砼构件的受力裂缝宽度可按表 6.2.5-1 ～表 6.2.5-3 评定等级；

2 砼构件因钢筋锈蚀产生的沿筋裂缝在腐蚀项目中评定，其他非受力裂缝应查明原因，判定裂缝对

结构的影响，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定。

表 6.2.5-1钢筋砼构件裂缝宽度评定等级

环 境 类 别 与 构件种类与工作条 裂缝宽度（ mm）

作用等级 件 a b C
Ⅰ－ A 室 内 正 次要构件 ＜0.3 ＞ 0.3, ≤ 0.4 ＞ 0.4

常环境 重要构件 ≤0.2 ＞ 0.2, ≤ 0.3 ＞ 0.3

Ⅰ－ B，Ⅰ－ C 露天或室内高湿度 ≤0.2 ＞ 0.2, ≤ 0.2 ＞ 0.3
环境，干湿交替环境

Ⅲ，Ⅳ 使用除冰盐环境， 滨 ≤0.1 ＞ 0.1, ≤ 0.2 ＞ 0.2
海室外环境

表 6.2.5 － 2 采用热扎钢筋配筋的预应力砼构件裂缝宽度评定等级

环 境 类 别 与 构件种类与工作条 裂缝宽度（ mm）

作用等级 件 A b C

Ⅰ－ A 室 内 正 次要构件 ≤0.20 ＞ 0.20,≤ 0.35 ＞ 0.35

常环境 重要构件 ≤0.05 ＞ 0.05,≤ 0.10 ＞ 0.10

Ⅰ－ B，Ⅰ－ C 露天或室内高湿度 无裂缝 ≤ 0.05 ＞ 0.05
环境，干湿交替环境

Ⅲ，Ⅳ 使用除冰盐环境， 滨 无裂缝 ≤ 0.02 ＞ 0.02
海室外环境

表 6.2.5 － 3 采用钢绞线、热处理钢筋、预应力钢丝配筋的

预应力砼构件裂缝宽度评定等级

环 境 类 别 与 构件种类与工作条 裂缝宽度（ mm）

作用等级 件 A b C

Ⅰ－ A 室 内 正 次要构件 ≤0.02 ＞ 0.02,≤ 0.10 ＞ 0.10

常环境 重要构件 无裂缝 ≤ 0.05 ＞ 0.05

Ⅰ－ B，Ⅰ－ C 露天或室内高湿度 无裂缝 ≤ 0.02 ＞ 0.02
环境，干湿交替环境

Ⅲ，Ⅳ 使用除冰盐环境， 滨 无裂缝 － 有裂缝

海室外环境

注： 1 当构件出现受压及斜压裂缝时，裂缝项目直接评为 c级。

2 对于采用冷拨低碳钢丝配筋预应力砼构件裂缝宽度的评定等级，可按表 6.2.5－3和有关技术规程评定。

3 表中环境类别与作用等级的划分，应符合本标准第 4.1.9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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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砼构件的变形项目应按表 6.2.6 评定等级

表 6.2.6 砼构件变形评定等级

构件种类 a b c

单层厂房托架、屋架 ≤ L0/500 ＞ L0/500,≤ L0/450 ＞ L0/450

多层框架主梁 ≤ L0/400 ＞ L0/400,≤ L0/350 ＞ L0/350

L0＞9m ≤ L0/300 ＞ L0/300,≤ L0/250 ＞ L0/250
屋盖、 楼盖及楼梯构件 7m≤ L0≤9m ≤ L0/250 ＞ L0/250, ≤ L0/200 ＞ L0/200

L0＜7m ≤ L0/200 ＞ L0/200,≤ L0/175 ＞ L0/175

吊车梁
电动吊车 ≤ L0/600 ＞ L0/600,≤ L0/500 ＞ L0/500

手动吊车 ≤ L0/500 ＞ L0/500,≤ L0/450 ＞ L0/450
注： 1 表中 L0 为构件的计算宽度。

2 本表所列的为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并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的挠度值，应减去或加上制作反拱或下挠值。

6.2.7 砼构件缺陷和损伤项目应按表 6.2.7 评定等级。

表 6.2.7 砼构件缺陷和损伤评定等级

a b C

完好 局部有缺陷和损伤， 缺损深 有较大范围的缺陷和损伤，或者局部有严重的缺陷

度小于保护层厚度 和损伤，缺损深度大于保护层厚度

注： 1 表中缺陷一般指构件外观存在的缺陷，当施工质量较差或有特殊要求时，尚应包括构件内部可能存在的缺陷。

2 表中的损伤主要指机械磨损或碰撞等引起的损伤。

6.2.8 砼构件腐蚀项目包括钢筋锈蚀和砼腐蚀，应按表 6.2.8 的规定评定，其等级应取钢筋锈蚀和

砼腐蚀评定结果中的较低等级。

表 6.2.8 砼构件腐蚀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a b C
钢筋锈蚀 无锈蚀现象 有锈蚀可能和轻微锈蚀现象 外观有沿筋缝或明显锈迹

砼腐蚀 无腐蚀现象 表面有轻度腐蚀损伤 表面有明显腐蚀损伤

注：对于墙板类和梁柱构件中的钢筋及箍筋，当钢筋锈蚀状况符合表中 b 级标准时，钢筋截面锈蚀损伤不应大于 5%，否则应评为 c 级。

6.3 钢构件

6.3.1 钢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包括构造和连接）项目评定，并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构

件的安全性等级。

6.3.2 承重构件的钢材应符合建造当时钢结构设计规范和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如果构件的使用条

件发生根本的改变，还应该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要求，否则，应在确定承载能力和评级时考虑其不利

影响。

6.3.3 钢构件的承载能力项目，应根据结构构件的抗力 R 和作用效应 S 及结构重要性系数 γ 0 按表

6.3.3评定等级。在确定构件抗力时，应考虑实际的材料性能和结构构造，以及缺陷损伤、腐蚀、过大变

形和偏差的影响。

表 6.3.3 构件承载能力评定等级

构件种类 R/ γ 0S

a b c d

重要构件、 连接 ≥ 1.00 ＜1.00, ≥ 0.95 ＜ 0.95, ≥ 0.90 ＜ 0.90
次要构件 ≥ 1.00 ＜1.00, ≥ 0.92 ＜ 0.92, ≥ 0.87 ＜ 0.87

注：1 当结构构造和施工质量满足国家现行规范要求， 或虽不满足要求但在确定抗力和荷载效应已考虑了这种不利因素时， 可按表中规定评级，

否则不应按表中数值评级，可根据经验按照对承载力的影响程度，评为 b 级、c 级或 d 级。

2 构件有裂缝、断裂、存在不适宜继续承载的变形时，应评为 c 级或 d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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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吊车梁受拉区或吊车桁架受拉杆及其节点板有裂缝时，应评为 d级。

4 构件存在严重、 较大面积的均匀腐蚀并且截面有明显削弱或对材料力学性能有不利影响时， 可按本标准附录
D的方法进行检测验算并按表
中

规定评定其承载能力项目的等级。

5 吊车梁的疲劳性能应根据疲劳强度验算结果、已使用年限和吊车梁系数的损伤程度进行评级，不受表中数值的限制。

6.3.4 钢桁架中有整体弯曲缺陷但无明显局部缺陷的双角钢受压腹杆，其整体弯曲不超过表 6.3.4

中的时，其承载能力可评为 a 级或 b 级；若整体弯曲严重已超过表中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对其承载力影

响严重程度，评为 c 级或 d 级。

表 6.3.4 双角钢受压腹杆的双向弯曲缺陷的容许限值

所受轴压力设计值 双向弯曲的限值

与无缺陷时的抗压 方向 弯曲矢高与杆件长度之比

承载力之比

1.0 平面外 1/400 1/500 1/700 1/800 -- -- --

平面内 0 1/1000 1/900 1/800 -- -- --

0.9 平面外 1/25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平面内 0 1/1000 1/750 1/650 1/600 1/550 1/500

0.8 平面外 1/150 1/200 1/250 1/300 1/400 1/500 1/800

平面内 0 1/1000 1/600 1/550 1/450 1/400 1/350

0.7 平面外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400 1/800
平面内 0 1/750 1/450 1/350 1/300 1/250 1/250

0.6 平面外 1/100 1/150 1/200 1/300 1/500 1/700 1/800

平面内 0 1/300 1/250 1/200 1/180 1/170 1/170

6.3.5 钢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应按变形、偏差、一般构造和腐蚀等项目进行评定，并取其中最低等级

作为构件的使用性等级。

6.3.6 钢构件的变形是指荷载作用下梁板等受弯构件的挠度，应按下列规定评定构件变形项目的等

级：

a 级：满足国家现行相关设计规范和设计要求；

b 级：超过 a 级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正常使用；

c 级：超过 a 级要求，对正常使用有明显影响。

6.3.7 钢构件的偏差包括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永久性变形，应按下列规定评定

构件偏差项目的等级：

a 级：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施工验收规范和产品标准的要求；

b 级：超过 a 级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正常使用；

c 级：超过 a 级要求，对正常使用有明显影响。

6.3.8 钢构件的腐蚀和防腐项目应按下列规定评定等级：

a 级：没有腐蚀且防腐措施完备；

b 级：已出现腐蚀但截面还没有明显削弱，或防腐措施不完备；

c 级：已出现较大面积腐蚀并且截面有明显削弱，或防腐措施已破坏失效。

6.3.9 与构件正常使用性有关的一般构造要求， 满足设计规范要求时应评为 a 级，否则应评为 b 或 c

级。

6.4 砌体构件

6.4.1 砌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构造和连接两个项目评定，并取其中的较低等级作为构

件的安全性等级。

6.4.2 砌体构件的承载能力项目应根据承载能力的校核结果按表 6.4.2 的规定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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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砌体构件承载能力评定等级

构件种类 R/ γ 0S
a b c d

重要构件 ≥ 1.00 ＜1.00, ＜ 0.9, ＜ 0.85
≥0.9 ≥ 0.85

次要构件 ≥ 1.00 ＜1.00, ＜ 0.87, ＜ 0.82
≥0.87 ≥ 0.82

注：1 表中 R和 S 分别为结构构件的抗力和作用效应， γ0 为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中规定的结构重要性系数。

2 当砌体构件出现受压、受弯、受剪、受拉等受力裂缝时，应按本标准第 6.1.2 条的有关规定考虑其对承载能力的影响，且承载能力评定项目

等级不应高于 b 级。

3 当构件受到较大面积腐蚀并使截面严重削弱时，应评定为 c 级或 d 级。

6.4.3 砌体构件构造与连接项目的等级应根据墙、柱的高厚比，墙、柱、梁的连接构造，砌筑方式等

涉及构件安全性的因素，按下列规定的原则评定：

a 级：墙、柱高厚比不大于国家现行设计规范允许值，连接和构造符合国家现行规范的要求；

b 级：墙、柱高厚比大于国家现行设计规范允许值，但不超过 10%；或连接和构造局部不符合国家现

行规范的要求，但不影响构件的安全使用；

c 级：墙、柱高厚比大于国家现行设计规范允许值，但不超过 20%，或连接和构造不符合国家现行规

范的要求；已影响构件的安全使用；

d 级：墙、柱高厚比大于国家现行设计规范允许值，且超过 20%，或连接和构造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

规范的要求；已危及构件的安全。

6.4.4 砌体构件的使用性等级应按裂缝、缺陷和损伤、腐蚀三个项目评定，并取其中的最低等级作

为构件的使用性等级。

6.4.5 砌体构件的裂缝项目应根据裂缝的性质，按表 6.4.5 的规定评定。裂缝项目的等级应取种类

裂缝评定结果中的较低等级。

表 6.4.5 砌体构件裂缝评定等级

等级 a b C
类型

变形裂缝、 独立柱 无裂缝 ―― 有裂缝

湿度裂缝 墙 无裂缝 小范围开裂，最大裂 较大范围开裂，或最大裂

缝宽度不大于 1.5mm， 缝宽度大于 1.5mm，或裂

且无发展趋势 缝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受力裂缝 无裂缝 ―― 有裂缝

注： 1 本表仅适用于砖砌体构件，其他砌体构件的裂缝项目可参考本表评定。

2 墙包括带壁柱墙。

3 对砌体构件的裂缝有严格要求的建筑，表中的裂缝宽度限值可乘以 0.4。

6.4.6 砌体构件的缺陷和损伤项目应按表 6.4.6 规定评定。缺陷和损伤项目的等级应取各种缺陷、

损伤评定结果中的较低等级。

表 6.4.6 砌体构件缺陷和损伤评定等级

等级 a b C
类型

缺陷 无缺陷 有较小缺陷，尚明显 缺陷对正常使用有明显

不影响正常使用 影响

损伤 无损伤 有轻微损伤，尚不明 损伤对正常使用有明显

显影响正常使用 影响

注： 1 缺陷指现行国家标准《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3控制的质量缺陷。

2 损伤指开裂、腐蚀之外的撞伤、烧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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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砌体构件的腐蚀项目应根据砌体构件的材料类型，按表 6.4.7 规定评定。腐蚀项目的等级应

取各材料评定结果中的较低等级。

表 6.4.7 砌体构件腐蚀评定等级

等级 a b C
类型

块材 无腐 蚀 小范围出现腐蚀现象，最 较大范围出现腐蚀现象，

现象 大腐蚀深度不大于 5mm， 或 最 大 腐 蚀 深 度 大 于

且无发展趋势，不明显影 5mm，或腐蚀有发展趋势，

响使用功能 或明显影响使用功能

砂浆 无腐 蚀 小范围出现腐蚀现象，且 非小范围出现腐蚀现象，

现象 最 大 腐 蚀 深 度 不 大 于 或 最 大 腐 蚀 深 度 大 于

10mm，且无发展趋势，不 10mm，或腐蚀有发 展趋

明显影响使用功能 势，或明显影响使用功能

钢筋 无锈 蚀 出现锈蚀现象，但锈蚀钢 锈蚀钢筋的截面损失率

现象 筋的截面损失率不大于 大于 5%，或锈蚀有发展趋

5%，尚不明显影响使用功 势，或明显影响使用功能

能

注： 1 本表仅适用于砖砌体，其他砌体构件的腐蚀项目可参考本表评定。

2 对砌体构件的块材风化和砂浆粉化现象可参考表中对腐蚀现象的评定，但风化和粉化的最大深度宜比表中相应的最大腐蚀深度从严控制 。

7 结构系统的鉴定评级

7.1 一般规定

7.1.1 工业建筑鉴定第二层次结构系统的鉴定评级，应对其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进行评定，需

要评定其可靠性 等级时，应按本标准第 7.1.2条规定的原则确定。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三

个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应分别按本标准第 7.2 节至第 7.4 节的规定评定。

7.1.2 结构系统的可靠性等级，应分别根据每个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结果，按下

列原则确定：

1 当系统的使用性等级为 C 级，安全性等级不低于 B 级时，宜定为 C 级；其他情况应按安全性等级

确定。

2 位于生产工艺流程重要区域的结构系统，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或调整。

7.1.3 当需要对上部承重结构系统中的某个子系统进行鉴定评级时，其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可

按本标准第 7.3 节的有关规定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1.2 条规定的原则确定。

7.1.4 当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整体或局部的安全、正常使用有明显影响时，可按本标准附录 E 规定

的方法进行评定。

7.1.5 当需要对结构的工作状况进行监测与评定时，可按本标准附录 F 规定的方法进行。

7.2 地基基础

7.2.1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评定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应根据地基变形观测资料和建、构筑物现状进行评定。必要时，可按地基基础的承载力进行评定。

2 建在斜坡场地上的工业建筑，应对边坡场地的稳定性进行检测评定。

3 对有大面积地面荷载或软弱地基上的工业建筑，应评价地面荷载、相邻建筑以及循环工作荷载引

起的附加沉降或桩基侧移对工业建筑安全使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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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按地基变形观测资料和建、构筑物现状的检测结果评定时，应按下列规定

评定等级：

A 级：地基变形小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 规定的允许值，沉降速率小于

0.01mm/d，建、构筑物使用状况良好，无沉降裂缝、变形或位移，吊车等机械设备运行正常。

B 级：地基变形不大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 规定的允许值，沉降速率小

于 0.05mm/d，半年内的沉降量小于 5mm，建、构筑物有轻微沉降裂缝出现，但无进一步发展趋势，沉降对

吊车等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基本没有影响。

C 级：地基变形大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 规定的允许值，沉降速率大于

0.05mm/d，建、构筑物的沉降裂缝有进一步发展趋势，沉降已影响到吊车等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但尚有

调整余地。

D 级：地基变形大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 规定的允许值，沉降速率大于

0.05mm/d，建、构筑物的沉降裂缝发展显著，沉降已使吊车等机械设备不能正常运行。

7.2.3 当地基基础的安全性需要按承载力项目评定时，应根据地基和基础的检测、验算结果，按下

列规定评定等级：

A 级：地基基础的承载力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 规定的要求，建、构

筑物完好无损。

B 级：地基基础的承载力略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 规定的要求，建、

构筑物可能局部有轻微损伤。

C 级：地基基础的承载力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 规定的要求，建、

构筑物有开裂损伤。

D 级：地基基础的承载力不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 规定的要求，建、

构筑物有严重开裂损伤。

7.2.4 当场地地下水位、水质或土压力等有较大改变时，应对此类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评价。

7.2.5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本标准第 7.2.2 条至 7.2.4 条关于地基基础和场地的评定结

果按最低等级确定。

7.2.6 地基基础的使用性等级宜根据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使用状况评定。

7.2.7 根据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使用状况评定地基基础使用性等级时，应按下列规定评定等级：

A级：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的使用状况良好，或所出现的问题与地基基础无关。

B级：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的使用状况基本正常，结构或连接因地基基础变形有个别损伤。

C级：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的使用状况不完全正常，结构或连接因地基变形有局部或大面积损伤。

7.3 上部承重结构

7.3.1 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结构整体性和承载功能两个项目评定，并取其中较低的评

定等级作为上部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必要时可考虑过大水平位移或明显振动对该结构系统或其中部分结构

安全性的影响。

7.3.2 结构整体性的评定应根据结构布置和构造、支撑系统两个项目，按表 7.3.2 的要求进行评定，

并取结构布置和构造、支撑系统两个项目中的较低等级作为结构整体性的评定等级。

表 7.3.2 结构整体性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A 或 B C 或 D
结构布置 结构布置合理，形成完整的系 结构布置不合理，基本上未形成或未形

和构造 统；传力路径明确或基本明确； 成完整的体系；传力路径不明确或不

结构形式和构件选型、 整体性构 当；结构形式和构件选型、整体性构造

造和连接等符合或基本符合国 和连接等不符合或严重不符合国家现

家现行标准规范的规定， 满足安 行标准规范的规定，影响安全或严重影

全要求或不影响安全 响安全

支撑系统 支撑系统布置合理， 形成完整的 支撑系统布置不合理，基本上未形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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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系统；支撑杆件长细比及节 未形成完整的支撑系统；支撑杆件长细

点构造符合或基本符合现行国 比及节点构造不符合或严重不符合现

家标准规范的要求， 无明显缺陷 行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有明显缺陷或

或损伤 损伤

注：表中结构布置和构造、支撑系统的 A级或 B级，可根据其实际完好程度确定； C级或 D级可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确定。

7.3.3 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级，精确的评定应根据结构体系的类型及窨作用等，按照国

家现行标准规范规定的结构分析原则和方法以及结构的实际构造和结构上的作用确定合理的计算模型，通

过结构作用效应分析和结构抗力分析，并结合该体系以往的承载状况和工程经验进行。在进行结构抗力分

析时还应考虑结构、构件的损伤、材料劣化对结构承载能力的影响。

当单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是由平面排架或平面框架组成的结构体系时，其承载能力的等级可按下列规定近似评定：

1 根据结构布置和荷载分布将上部承重结构分为若干框排架平面计算单元。

2 将平面计算单元中的每种构件按构件的集合及其重要性区分为：重要构件集（同一种重要构件的

集合）或次要构件集（同一种次要构件的集合）。平面计算单元中每种构件集的安全性等级，以该种构件

集中所含构件的各个安全性等级所占的百分比按下列规定确定：

1）重要构件集：

A 级：构件集中不含 c 级、 d 级构件，可含 b 级构件且含量不多于 30%；

B 级：构件集中不含 d 级构件，可含 c 级构件且含量不多于 20%；

C 级：构件集中含 c 级构件且含量不多于 50%，或含 d 级构件且含量少于 10%（竖向构件）或 15%（水

平构件）；

D 级：构件集中含 c 级构件且含量多于 50%，或含 d 级构件且含量不少于 10%（竖向构件）或 15%（水

平构件）；

2）次要构件集

A 级：构件集中不含 c 级、 d 级构件，可含 b 级构件且含量不多于 35%；

B 级：构件集中不含 d 级构件，可含 c 级构件且含量不多于 25%；

C 级：构件集中含 c 级构件且含量不多于 50%，或含 d 级构件且含量少于 20%；

D 级：构件集中含 c 级构件且含量多于 50%，或含 d 级构件且含量不少于 20%；

3 各平面计算单元的安全性等级，宜按该平面计算单元内各重要构件集中的最低等级确定。当平面

计算单元中次要构件集的最低安全性等级比重要构件集的最低安全性等级低二绵或三级时，其安全性等级

可按重要构件集的最低安全性等级降一级或降二级确定。

4 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级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A 级：不含 C 级和 D 级平面计算单元，可含 B 级平面计算单元且含量不多于 30%；

B 级：不含 D 级平面计算单元，可含 C 级平面计算单元且含量不多于 10%；

C 级：可 D级平面计算单元且含量少于 5%；

D 级：含 D级平面计算单元且含量不少于 5%。

7.3.5 多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级可按下列规定评定：

1 沿厂房的高度方向将厂房划分若干单层子结构，宜以每层楼板及其下部相连的柱子、梁为一个子

结构；子结构上的作用除本子结构直接承受的作用外还应考虑其上部各子结构传到本子结构上的荷载作用。

2 子结构承载功能的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3.4 条的规定确定；

3 整个多层厂房的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级可按子结构中的最低等级确定。

7.3.6 上部承重结构的使用性等级应按上部承重结构使用状况和结构水平位移两个项目评定，并取

其中较低的评定等级作为上部承重结构的使用性等级，必要时尚应考虑振动对该结构系统或其中部分结构

正常使用性的影响。

7.3.7 单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使用状况的评定等级，可按屋盖系统、厂房柱、吊车梁三个子系统中

的最低使用性等级确定；当厂房中采用轻级工作制吊车时，可按屋盖系统和厂房柱两个子系统的较低等级

确定。子系统的使用性等级应根据其所含构件使用性等级的百分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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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子系统中不含 c 级构件，可含 b 级构件且含量不多于 35%；

B 级：子系统中可含 c 级构件且含量不多于 25%；

C 级：系统中含 c 级构件且含量多于 25%；

注：屋盖系统、吊车梁系统包含相关构件和附属设施，包括吊车检修平台、走道板、爬梯等。

7.3.8 多层厂房上部承重结构使用状况的评定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3.5 条规定的原则和方法划分

若干单层子结构，单层子结构使用状况的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3.7 条的规定评定，整个多层厂房上部承重

结构使用状况的评定等级按下列规定评级：

1 若不含 C 级子结构，含 B 级子结构且含量多于 30%时定为 B 级，不多于 30%时可定为 A 级。

2 若含 C 级子结构且含量多于 20%时定为 C 级，不多于 20%时可定为 B级。

7.3.9 当上部承重结构的使用性等级评定需考虑结构水平位移影响时，可采用检测或计算分析的方

法，按表 7.3.9 的规定进行评定。当结构水平位移过大达到 C 级标准的严重情况时，应考虑水平位移引起

的附加内力对结构承载能力的影响，并参与相关结构的承载功能等级评定。

表 7.3.9 结构侧向（水平）位移评定等级

结 构 评定项目 位移或倾斜值（ mm）

类别 A 级 B 级 C级
砼 结 单 有 吊 车 厂 房 ≤ H /1250 ＞ A 级限值，但不影响 ＞A 级限值， 影响

C

构 或 层 柱位移 吊车运行 吊车运行

钢 结 厂 无 吊 砼柱 ≤ H/1000,H ＞ ＞ H/1000, ≤ H/750;H ＞ H/750 或 H＞

构 房 车 厂 10m时≤ 20 ＞ 10m时＞ 20, ≤30 10m时＞ 30

房 柱 钢柱 ≤ H/1000,H ＞ ＞ H/1000, ≤ H/700;H ＞ H/700 或 H＞
倾斜 10m时≤ 25 ＞ 10m时＞ 25, ≤35 10m时＞ 35

多 层间位移 ≤ h/400 ＞ h/400 ＞h/350

层 ≤ h/350

厂 顶点位移 ≤ H/500 ＞ H/500 ≤ H/450 ＞H/450
房 厂 房 砼柱 ≤ H/1000,H ＞ ＞ H/1000, ≤ H/750;H ＞ H/750 或 H＞

柱 倾 10m时≤ 30 ＞ 10m时＞ 30, ≤40 10m时＞ 40

斜 钢柱 ≤ H/1000,H ＞ ＞ H/1000, ≤ H/700;H ＞ H/700 或 H＞
10m时≤ 35 ＞ 10m时＞ 35, ≤45 10m时＞ 45

砌 体 单 有 吊 车 厂 房 ≤ HC/1250 ＞ A 级限值，但不影响 ＞A 级限值， 影响

结构 层 墙、柱位移 吊车运行 吊车运行

厂 无 吊 独 立 ≤ 10 ＞ 10, ≤ 15 和 ＞ 15和 3H/1000
房 车 厂 柱 1.5H/1000 中的较大值 中的较大值

房 位 墙 ≤ 10 ＞ 10, ≤30 和 3H/1000 ＞ 30和 3H/1000
移 或 中的较大值 中的较大值

倾斜

多 层 间 位 移 或 ≤ 5 ＞ 5，≤ 20 ＞20
层 倾斜

厂 顶 点 位 移 或 ≤ 15 ＞ 15, ≤30 和 3H/1000 ＞ 30和 3H/1000
房 倾斜 中的较大值 中的较大值

注： 1 表中 H为自基础顶面至柱顶高度； h为层高； HC为基础顶面至吊车梁顶面的高度。

2 表中有吊车厂房的水平位移 A极限值，是在吊车水平荷载作用下按平面结构图形计算的厂房柱的横向位移。

3 在砌体结构中，墙包括带壁柱墙，多层厂房是以墙为主要承重结构的厂房。

4 多层厂房中，可取层间位移和结构顶点总位移中的较低等级作为结构侧移项目的评定等级。

5 当结构安全性无问题，倾斜超过表中 B级的规定值但不影响使用功能时，可对 B 级规定值适当放宽。

7.3.10 当鉴定评级中需要考虑明显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整体或局部的影响时，可按附录 E的规定进

行评定。若评定结果对结构的安全性有影响时，应在上部承重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级中予以考虑；若评

定结果对结构的正常使用性有影响，则应在上部结构使用状况的评定等级中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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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 当需要对上部承重结构的某个子系统进行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时，应根据该子系统

在上部承重结构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按本标准第 7.3.4条和第 7.3.5 条的有关规定评定该子系统的安全性等级，按

本标准第 7.3.7条和第 7.3.8 条的规定评定该子系统的使用性等级。

7.4 围护结构系统

7.4.1 围护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重围护结构的承载功能和非承重围护结构的构造连接两

个项目进行评定，并取两个项目中较低的评定等级作为该围护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

承重围护结构承载功能的评定等级，应根据其结构类别按本标准第 6 章相应构件和本标准第 7.3.4 条

相关构件集的评定规定评定。

非承重围护结构构造连接项目的评定等级，可按表 7.4.1 评定，并按其中最低等级作为该项目的安全

性等级。

表 7.4.1 非承重围护结构构造连接评定等级

项目 A 级或 B 级 C 级或 D级

构造 构造合理，符合或基本符合国家现 构造不合理，不符合或严重不符合

行标准规范要求，无变形或无损坏 国家现行标准规范要求，有明显变

形或损坏

连接 连接方式正确，连接构造符合或基 连接方式不当，连接构造有缺陷或

本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要求，无 有严重缺陷， 已有明显变形、 松动、

缺陷或仅有局部的表面缺陷或损 局部脱落、裂缝或损伤

伤，工作无异常

对 主 体 结 构 构造选型及布置合理，对主体结构 构造选型及布置不合理，对主体结

安全的影响 的安全没有或有较轻的不利影响 构的安全有较大或严重的不利影响

注： 1 表中的构造指围护系统自身的构造，如砌体围护墙的高厚比、墙板的配筋、防水层的构造等；连接指系统本身的连接及其与主体结构的

连接；对主体结构安全的影响主要指围护结构是否对主体结构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或使其受力方式发生改变等。

2 对表中的各项目评定时，可根据其实际程度评为 A 级或 B 级，根据其实际严重程度评为 C级或 D 级。

7.4.2 围护结构系统的使用性等级，应根据承重围护结构的使用状况、围护系统的使用功能两个项目

评定，并取两个项目中较低评定等级作为该围护结构系统的使用性等级。

承重围护结构使用状况的评定等级，应根据其结构类别按本标准第 6 章相应构件和本标准第 7.3.7 条

有关子系统的评级规定评定。

围护系统（包括非承重围护结构和建筑功能配件）使用功能的评定等级，宜根据表 7.4.2 中各项目对

建筑物使用寿命和生产的影响程度确定出主要项目和次要项目逐项评定，并按下列原则确定：

1 系统的使用功能等级可取主要项目的最低等级。

2 若主要项目为 A 级或 B 级，次要项目一个以上为 C 级，宜根据需要的维修量大小将使用功能等级

降为 B级或 C 级。

表 7.4.2 围护系统使用功能评定等级

项目 A 级 B 级 C 级

屋面 系 构造层、 防水 构造基本完好，防水层有个别老 构造层有损坏， 防水层多处

统 层完好， 排水 化、鼓泡、开裂或损坏，排水有 老化、鼓泡、开裂、腐蚀或

畅通 个别堵塞现象，但不渗水 局部损坏、穿孔，排水有局

部严重堵塞或漏水现象

墙体 及 墙体完好， 无 墙体有轻微开裂、变形，局部破 墙体已开裂、变形、渗水，

门窗 开裂、变形或 损或轻微渗水，但不明显影响使 明显影响使用功能； 门窗或

渗水现象； 门 用功能；门窗框、扇完好，连接 连接局部破坏， 已影响使用

窗完好 或玻璃等轻微损坏 功能

地下 防 完好 基本完好，虽有较大潮湿现象， 局部损坏或有渗漏现象

水 但无明显渗漏

20



----WORD 格式--可编辑----

----

其他防 完好 有轻微损坏，但不影响防护功能 局部损坏已影响防护功能

护设施
注： 1 表中的墙体指非承重墙体。

2 其他防护设施系指为了隔热、隔冷、隔尘、防潮、防腐、防撞、防爆和安全而设置的各种设施及爬梯、天棚吊顶等。

8 工业建筑物的综合鉴定评级

8.0.1工业建筑物的可靠性综合鉴定评级，可按所划分的鉴定单元进行可靠性等级评定，综合鉴定评
级结果宜列入表 8.0.1。

表 8.0.1 工业建筑物的性综合鉴定评级

鉴定单元 结构系统名称 结构系统可靠性等 鉴定单元可靠性等 备注
级 级
A、 B、 C、D 一、二、三、四

Ⅰ 地基基础
上部承重结构

围护结构系统
Ⅱ 地基基础

上部承重结构
围护结构系统

⋯ ⋯

8.0.2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应根据其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系统的可靠性评级评定
结果，以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为主，按下列原则确定：

1 当围护结构系统与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的等级相差不大于一级时，可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
结构中的较低等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

2 当围护结构系统比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级低二级时，可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
构中的较低等级降一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

3 当围护结构系统比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级低三级时，可根据本条第 2款的原则和
实际情况，按地基基础和上部承重结构中的较低等级降一级或降二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

9 工业构筑物的鉴定评级

9.1 一般规定
9.1.1 本章条文适用于既有工业构筑物的可靠性鉴定评级。

9.1.2 工业构筑物的性鉴定，应将构筑物的整体作为一个鉴定单元，并根据构筑物的结构布置及组
成划分为若干结构系统进行可靠性等级评定，构筑物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以主要结构系统的最低评定等
级确定；当非主要结构系统的最低评定等级低于主要结构系统的最低评定等级两级时，鉴定单元的可靠性
等级应以主要结构系统的最低评定等级降低一级确定。

9.1.3 构筑物结构系统的可靠性评定等级，应包括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结构系统的可靠
性等级应根据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结果以及使用功能的特殊要求，可按本标准第 7.1.2 条规定的
原则确定。

9.1.4 结构系统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应综合考虑构筑物特殊的使用功能要求，可按本标准
第 7章有关规定评定。

9.1.5 结构构件的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应根据结构类型按本标准第 6.2 节至第 6.4 节的有关
规定评定。

9.1.6 构筑物结构分析，应在调查的基础上，遵循其专门设计规范标准的有关规定。
9.1.7 烟囱、贮仓、通廊、水池等工业构筑物的鉴定评级层次、结构系统划分、检测评定项目、可

靠性等级宜符合表 9.1.7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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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7 工业构筑物可靠性鉴定评级层次、

结构系统划分及检测评定项目

层次 Ⅰ Ⅱ Ⅲ

层名 鉴定单元 结构系统 结构或构件

可靠性等级 一、二、三、四 A、 B、 C、 D a、b、 c、 d
鉴 定 评 级 内 烟囱 地基基础 ――

容 筒壁及支撑结构 承载能力、损伤、裂

缝、倾斜

隔热层和内衬 ――

附属设施 ――

贮仓 地基基础 ――

仓 体 与 支 撑 整体性 ――

结构 承载功能 承载能力

使用状况 变形、损伤、裂缝

侧移（倾斜） ――

附属设施 ――

通廊 地基基础 ――

通廊承重结构 同厂房上部承重结构

围护结构 同厂房围护结构

水池 地基基础 ――

池体 承载能力、损漏

附属设施 ――

9.2 烟囱

9.2.1 烟囱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筒壁及支撑结构、隔热层和内衬、附属设施四个结构

系统进行评定。 其中， 地基基础、 筒壁及支撑结构、 隔热层和内衬为主要结构系统应进行可靠性等级评定，

附属设施可根据实际状况评定。

9.2.2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

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2.3 烟囱筒壁及支撑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项目的评定等级确定；使用性等级应按损伤、

裂缝和倾斜三个项目的最低等级确定；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2.4 烟囱筒壁及支撑结构承载能力项目应根据结构类型按照本标准第 6.2 节至第 6.4 节规定的重

要结构构件的分级标准评定等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用效应计算时应考虑烟囱筒身实际倾斜所产生的附加弯矩。

2 当砖烟囱筒身出现环向水平裂缝或斜裂缝时，应根据其严重程度评定为 c 级或 d 级。

9.2.5 筒壁损伤项目应按下列规定评定等级：

a 级：筒壁结构对大气环境及烟气耐受性良好，或者，筒壁结构防护层性能和状况良好，无明显腐蚀

现象，受热温度在结构材料允许范围内；

b 级：除 a 级、 c 级之外的情况；

c 级：在目标使用年限内可能因腐蚀或温度作用，影响结构安全使用。

9.2.6 钢筋砼烟囱及砖烟囱筒壁的最大裂缝宽度项目应按表 9.2.6 评定等级。

表 9.2.6 钢筋砼及砖烟囱筒壁裂缝宽度评定等级

烟囱分类 高度分区 裂缝宽度（ mm）

a B c
砖烟囱 全高 无明显裂缝 ≤ 1.0 ＞1.0

钢筋砼烟 顶端 20m以内 ≤ 0.15 ≤ 0.5 ＞0.5

囱（单管） 顶端 20m以外 Ⅰ－ B 环境 ≤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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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C 环境 ≤ 0.20

Ⅲ、Ⅳ类环境 ≤ 0.20
注：表中环境类别与作用等级的划分，符合本标准第 4.1.9 条的规定。

9.2.7 烟囱筒身及支承结构倾斜项目应按表 9.2.7 评定等级。

表 9.2.7 烟囱筒身及支承结构倾斜评定等级

高度（ m） 评定标准

a b c

≤ 20 ≤ 0.0033 倾斜变形稳定， 或者目标使用年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且目标使

限内倾斜发展不会大于 0.013 用年限内倾斜发展将大于 0.013

20～ 50 ≤ 0.0017 倾斜变形稳定， 或者目标使用年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且目标使

限内倾斜发展不会大于 0.013 用年限内倾斜发展将大于 0.013

50～ 100 ≤ 0.0012 倾斜变形稳定， 或者目标使用年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且目标使

限内倾斜发展不会大于 0.011 用年限内倾斜发展将大于 0.011

100～ 150 ≤ 0.0010 倾斜变形稳定， 或者目标使用年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且目标使

限内倾斜发展不会大于 0.008 用年限内倾斜发展将大于 0.008

150～ 200 ≤ 0.0009 倾斜变形稳定， 或者目标使用年 倾斜有继续发展趋势，且目标使

限内倾斜发展不会大于 0.006 用年限内倾斜发展将大于 0.006
注：倾斜指烟囱顶部侧移变位与高度的比值。当前的侧移变位为实测值，目标使用年限内的为预估值。

9.2.8 烟囱隔热层和内衬的安全性等级应根据构造连接和损坏情况按本标准第 7.4.1 条有关规定评

定，使用性等级应根据使用功能的实际状况按本标准第 7.4.2 条有关其他防护设施的评定，可靠性等级可

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2.9 囱帽、烟道口、爬梯、信号平台、避雷装置、航空标志等烟囱附属设施，可根据实际状况按

下列规定评定：

完好的：无损坏，工作性能良好；

适合工作的：轻微损坏，但不影响使用；

部分适合工作的：损坏较严重，影响使用；

不适合工作的：损坏严重，不能继续使用。

8.2.10烟囱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础、筒壁及支撑结构、隔热层和内衬三个结构系

统中可靠性等级的最低等级确定。

囱帽、烟道口、 爬梯、信号平台、 避雷装置、 航空标志等附属设施评定可不参与烟囱鉴定单元的评级，

但在鉴定报告中应包括其检查评定结果及处理建议。

9.3 贮仓

9.3.1 贮仓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仓体与支承结构、附属设施三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

地基基础、仓体与支承结构为主要结构系统应进行可靠性等级评定，附属设施可根据实际状况评定。

9.3.2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

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3.3 仓体与支承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结构整体性和承载能力两个项目评定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

定；使用性等级应按使用状况和整体侧移（倾斜）变形两个项目评定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可靠性等级

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仓体与支承结构整体性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3节的有关规定评定；使用状况等级可按变形和损伤、裂

缝两个项目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3.4 仓体及支承结构承载能力项目应根据结构类型按照本标准第 6.2 节至第 6.4 节规定的重要结

构构件的分级标准评定等级，对于高耸贮仓，结构作用效应计算时尚应考虑倾斜所产生的附加内力。

9.3.5 仓体结构的变形和损伤应按表 9.3.5 评定等级。

表 9.3.5 仓体结构的变形和损伤评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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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评定标准

分类 a b c
砌 体 内衬或其他防护设施完 内衬或其他防护设施磨损或 内衬或其他防护设施破

结构 好，仓体结构无明显变形 仓体结构一定程度磨损； 构件 损或仓体结构严重磨损；

和损伤现象 变形≤ 1/250 构件变形＞ 1/250
钢 筋 内衬或其他防护设施完 内衬或其他防护设施磨损或 内衬或其他防护设施破

砼 结 好，仓体结构无明显变形 仓体结构一定程度磨损； 构件 损或仓体结构严重磨损

构 和损伤现象 变形≤ 1/200 露筋；构件变形＞ 1/200

钢 结 仓体外壁腐蚀防护层完 仓体外壁腐蚀防护层损坏且 内衬或其他防护设施破

构 好或无腐蚀现象，内衬或 伴有一定程度腐蚀， 内衬或其 损；仓体结构一定程度磨

其他防护设施完好，仓体 他防护设施磨损或仓体结构 损或严重腐蚀，构件变形

结构无明显变形和损伤 一定程度磨损，构件变形≤ ＞ 1/150 ；仓体与支承结

现象，仓体与支承结构连 1/150 ；仓体与支承结构连接 构连接尚无明显损坏

接可靠 可靠

9.3.6 对于仓体及支承结构为钢筋砼结构或砌体结构的裂缝项目，应根据结构类型按本标准第 6.2

节和第 6.4 节有关规定评定等级。

9.3.7 仓体与支承结构整体侧移（倾斜）应根据贮仓满载状态或正常贮料状态的倾斜值按表 9.3.7
评定等级。

表 9.3.7 仓体与支承结构整体侧移（倾斜）评定等级

结构类型 高 度 评定标准

（ m） a

砌体结构 ＞ 10 倾斜侧移值不大于 50mm

钢筋砼支筒结构 ＞ 10 倾斜不大于 0.002

钢筋砼框架结构 ＞ 10 倾斜侧移值不大于 45mm
钢塔架结构 ＞ 10 倾斜侧移值不大于 35mm

b c

倾 斜 变 形 稳 倾斜有继续发展

定，或者目标 趋势，且目标使用

使用年限内倾 年限内倾斜发展

斜 发 展 不 会 将大于 0.006
0.006

注：结构倾斜应取贮仓顶端侧移与高度之比。当前的侧移为实测值，目标使用年限内的为预估值。

9.3.8 贮仓附属设施包括进出料口及连接、爬梯、避雷装置等，可根据实际状况按下列规定评定：

完好的：无损坏，工作性能良好；

适合工作的：轻微损坏，但不影响使用；

部分适合工作的：损坏较严重，影响使用；

不适合工作的：损坏严重，不能继续使用。

9.3.9 贮仓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础、仓体与支承结构两上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

的较低等级确定。

进出料口及连接、爬梯、避雷装置等附属设施评定可不参与鉴定单元的评级，但在鉴定报告中应包括

其检查评定结果及处理建议。

9.3.10对于建筑于贮仓顶的布料通廊、贮仓下部的出料通廊等附属建筑，应按本标准有关规定分别进

行鉴定评级。

9.4 通廊

9.4.1 通廊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通廊承重结构、围护结构三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地基

基础、通廊承重结构应为主要结构系统。

9.4.2 地基基础的安全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

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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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通廊承重结构可按本标准第 7.3.4 第和第 7.3.7 条的规定进行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

当通廊结构主要连接部位有严重变形开裂或高架斜通廊两端连接部位出现滑移错动现象时，应根据潜在的

危害程度安全性等级评定为 C 级或 D 级。可靠性等级可按本标准第 7.1.2 条第 1 款规定的原则确定。

9.4.4 通廊围护结构应按本标准第 7.4.1 条和第 7.4.2 条的规定进行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评定，

可靠性等级宜按本标准第 7.1.2 条第 1 款规定的原则确定。

9.4.5 通廊结构构件应根据结构种类按本标准第 6.2 节至第 6.4 节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性等级和使用

性等级评定。

9.4.6 通廊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础、通廊承重结构两个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中

较低的等级确定；当围护结构的评定等级低于上述评定等级二级时，通廊鉴定单元的可靠性等级可按上述

评定等级降低一级确定。

9.4.7 当通廊结构存在明显振动变形反应，或者振动变形明显影响皮带机正常运行时，应按本标准

附录 E进行检测鉴定。

9.4.8 当通廊端部支承于其他建筑物时，通廊的鉴定范围应包括支承构件及连接。

9.5 水池

9.5.1 水池的可靠性鉴定，应分为地基基础、池体、附属设施三个结构系统进行评定。地基基础、

池体为主要结构系统应进行可靠性等级评定，附属设施可根据实际状况评定。

9.5.2 地基基础的安全性等级及使用性等级应按本标准第 7.2 节有关规定进行评定，其可靠性等级可

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5.3 池体结构的安全性等级应按承载能力项目的评定等级确定，使用性等级应按损漏项目的评定

等级确定，可靠性等级可按安全性等级和使用性等级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9.5.4 池体结构承载能力项目应根据结构类型按照本标准第 6.2 节至第 6.4 节规定的重要结构构件

的分级标准评定等级。

9.5.5 池体损漏应对浸水与不浸水部分分别评定等级，池体损漏等级按浸水及不浸水部分评定等级

中的较低等级确定。

1 对于浸水部分池体结构应按表 9.5.5 对渗漏损坏评定等级。

2 对于池盖及其他不浸水部分池体结构应根据结构材料类别按本标准第 6.2 节至第 6.4 节对变形、

裂缝、缺陷损伤、腐蚀等有关规定评定等级。

表 9.5.5 水池池体结构的渗漏损坏评定等级

结构 分 评定标准

类 a b c
砌体 结 无裂缝，无渗漏痕

表面或表面粉刷层有风化， 表面
有渗漏现象或有新近

构 迹 渗漏痕迹

有老化裂损现象， 但无渗漏现象

钢筋 砼 无裂缝，无渗漏痕
表面或表面粉刷层有老化， 表面

有渗漏现象或有新近

结构 迹 渗漏痕迹

有开裂现象，但无渗漏现象

钢结构 腐蚀防护层完好或 腐蚀防护层损坏且伴有一定程 严重腐蚀或局部有渗

无腐蚀现象，无渗 度腐蚀，但无渗漏现象 漏

漏痕迹

注：对地下或半地下水池，当渗漏可能对结构或正常使用产生不可忽略影响时，应进行试水检验

9.5.6 水池附属设施包括水位指示装置、管道接口、爬梯、操作平台等等，可根据实际状况按下列规

定评定：

完好的：无损坏，工作性能良好；

适合工作的：轻微损坏，但不影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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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适合工作的：损坏较严重，影响使用；

不适合工作的：损坏严重，不能继续使用。

9.5.7 水池鉴定单元的可靠性鉴定评级，应按地基基础、池体两个结构系统中可靠性等级的较低等级

确定。

水位指示装置、管道接口、爬梯、操作平台等附属设施评定可不参与鉴定单元的评级，但在鉴定报告

中应包括其检查评定结果及处理建议。

10 鉴定报告

10.0.1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鉴定的目的、内容、范围及依据。

3 调查、检测、分析的结果。

4 评定等级或评定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6 附件。

注：对于专项鉴定，鉴定报告应包括有关专项问题或特殊要求的检测评定内容。

10.0.2 鉴定报告编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鉴定报告中应明确目标使用年限，指出被鉴定建、构筑物各鉴定单元在目标使用年限内所存在的

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2 鉴定报告中应明确总体鉴定结果，指明被鉴定建、构筑物各鉴定单元的最终评定等级或评定结果，

作为技术管理或制订维修计划的依据。

3 鉴定报告中应明确处理对象，对各鉴定单元的安全安全性评为 c 级和 d 级构件及 C 级和 D 级结构

系统的数量、所处位置作出详细说明，并提出处理措施；若在结构系统或构件正常使用性评定中有 c 级构

件或 C 级结构系统时，也应按上述要求作出详细说明，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措施建议。

附录 A 单个构件的划分

A.0.1 工业建筑的单个构件，应按表 A.0.1 划分。

A.0.1 单个构件的划分

构件类型 构件划分

基础 独立基础 一个基础为一个构件

柱下条形基础 一个柱间的基础为一个构件

墙下条形基础 一个自然间的基础为一个构件

带壁柱墙下条形基础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柱基础 单桩 一根为一构件

群桩 一个承台及其所含的基桩为一构件

筏形基础 梁板式筏基 一个计算单元的底板或基础梁

平板式筏基 一个计算单元的底板

柱 实腹柱 一层、一根为一构件

组合柱 一层、一根为一构件

双肢或多肢柱 一整根（即含所有柱肢）为一构件，如砼双肢柱、

格构式钢柱

分离式柱 一肢为一构件

混合柱 一整根柱为一构件，如下柱为砼柱、上柱为钢柱

桁架、拱架 一榀为一构件

梁 式 构 简支梁 一跨、一根为一构件

件 连续梁 一整根为一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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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砌筑的横墙 一层高、一自然间的一横轴线或纵轴线间的一个

墙段为一构件

砌筑的纵墙（不带壁柱） 一层高、一自然间的一横轴线或纵轴线间的一个

墙段为一构件

带壁柱的墙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板（瓦） 预制板 一块为一构件

现浇板 按计算单元的划分确定

组合楼板 一个柱间为一构件

轻型屋面 （彩色钢板瓦、 瓦楞 一个柱间为一构件

铁、石棉板瓦等）

折板（壳） 一个计算单元为一构件

网架（壳） 一个计算杆件或节点

A.0.2 本附录所划分的单个构件，应包括构件本身及其连接、节点。

附录 B 大气环境砼结构耐久年限评估

B.1 一般规定

B.1.1 在进行砼结构或构件耐久年限评估时，应进行下列项目的现场调查与检测：

1 环境温、湿度调查与测试；

2 砼强度检测；

3 砼保护层厚度检测；

4 砼碳化深度检测；

5 砼中钢筋锈蚀状况检测。

B.1.2 砼结构或构件考虑钢筋锈蚀或损伤的耐久年限应根据其重要性、所处环境条件以及现场调查与

检测结果，按下列规定进行评估：

1 对外观要求严格的工业建筑物，可将砼保护层锈胀开裂作为耐久性失效的标志。

2 对外观要求一般的工业建筑物，或允许出现锈胀裂缝或局部破损的构件，可将结构性能退化作为

耐久性失效的标志。

B.1.3 环境等级和局部环境系数可按表 B.1.3 取用

表 B.1.3 环境等级及局部环境系数

环境类别 环境等级 局部环境系数 m

一般大气 Ⅰ a 一般室内环境，一般室外不淋雨环境 1.0

环境（Ⅰ） Ⅰ b 室内潮湿环境（湿度≥ 80%或变异较大） 1.5～ 2.0

Ⅰ c 室内高温、高湿度变化环境 2.0～ 2.5

Ⅰ d 室内干湿交替环境（表面淋水或结露） 3.0～ 3.5

Ⅰ e 干燥地区室外环境（室外淋雨） 3.5～ 4.0
Ⅰ f 潮湿地区室外环境（室外淋雨）、室外大气污染环境 4.0～ 4.5

大气污染 Ⅱ a 室内轻微污染环境Ⅰ类（机修等厂房） 1.2～ 2.0

环境（Ⅱ） Ⅱ b 室内轻微污染环境Ⅱ类（炼钢等厂房） 2.0～ 3.0

Ⅱ c 室内轻微污染环境Ⅲ类（焦化、化工等厂房） 3.0～ 4.0
注：工业大气环境条件复杂，局部环境系数尚应考虑有无干湿交替、有害介质含量等具体情况合理取用。

B.1.4 符合下列条件时应进行承载力验算。

1 杆件（角部钢筋），当按结构性能严重退化预测的剩余寿命小于使用期，且钢筋直径小于 18mm。

2 墙板（非角部钢筋），当按砼保护层锈胀开裂预测的剩余寿命小于目标使用期，且钢筋直径小于

8mm。

3 构件锈蚀损伤严重，钢筋截面损失率超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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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大气环境砼结构耐久年限评估

B.2.1 保护层锈胀开裂时间可按下式估算：

t cr =t i +t c (B.2.1)

式中 t i —结构建成至钢筋开始锈蚀的时间（ a）；

t c—钢筋开始锈蚀至保护层胀裂的时间（ a）。

B.2.2 钢筋开始锈蚀时间可按下式估算：

t i =15.2K k ·Kc · Km (B.2.2)

式中 Kk、 Kc 、 Km――碳化速度、保护层厚度、局部环境对钢筋开始锈蚀时间的影响系数，分别按表

B.2.2-1～ B.2.2-3 取用。

表 B.2.2-1 碳化速度影响系数 Kk

碳化系数 K（ mm/ a）
1.0 2.0 3.0 4.5 6.0 7.5 9.0

K 2.27 1.54 1.20 0.94 0.80 0.71 0.64
k

表 B.2.2-2 保护层厚度影响系数 Kc

保护层厚度 c（mm） 5 10 15 20 25 30 40

Kc 0.54 0.75 1.00 1.29 1.62 1.96 2.67

表 B.2.2-3 局部环境影响系数 K
m

局部环境系数 m 1.0 1.5 2.0 2.5 3.0 3.5 4.0

Km 1.51 1.24 1.06 0.94 0.85 0.78 0.68
注：局部环境系数按表 B.1.4 取用。

B.2.3 碳化系数 K 应按下式计算：

K＝ xc (B.2.3)
t0

式中 xc—实测碳化深度（ mm）； t 0 ――结构建成至检测时的时间（ a）
注： 1 碳化深度测区应与评定钢筋锈蚀部位一致，测区不在构件角部时，角部的碳化深度可取非角部的 1.4倍。

2 构件有覆盖层时，应考虑覆盖层的作用。

B.2.4 钢筋开始锈蚀至保护胀裂的时间可按下式估算：
t =A· H ·H · H · H · H · H (B.2.4)

c cfdtrh m

式中 A――特定条件下（各项影响系数为 1.0 时）构件自钢筋开始锈蚀到保护层胀裂的时间，对

室外杆件取 A＝ 1.9 ，室外墙、板取 A＝4.9 ；对室内杆件取 A＝ 3.8 ，室内墙、板取 A＝ 11.0 ；

Hc、 Hf 、 Hd、 Ht 、Hrh 、 Hm ――保护层厚度、砼强度、钢筋直径、环境温度、环境湿度、局部环境对锈

胀开裂时间的影响系数，分别按表 B.2.4-1 ～表 B.2.4-6 取用。

表 B.2.4-1 保护层厚度影响系数 Hc

保护层厚度（ mm） 5 10 15 20 25 30 40

室外 杆件 0.38 0.68 1.00 1.34 1.70 2.09 2.93
墙、板 0.33 0.62 1.00 1.48 2.07 2.79 4.62

室内 杆件 0.37 0.68 1.00 1.35 1.73 2.13 3.02

墙、板 0.31 0.61 1.00 1.51 2.14 2.92 4.91

表 B.2.4-2 砼强度影响系数 Hf

砼强度（ MPa） 10 15 20 25 30 35 40

室外 杆件 0.21 0.47 0.86 1.39 2.08 2.94 3.99

墙、板 0.17 0.41 0.76 1.26 1.92 2.76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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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 杆件 0.21 0.48 0.89 1.44 2.15 3.04 4.13

墙、板 0.17 0.41 0.77 1.27 1.94 2.79 3.83

表 B.2.4-3 钢筋直径影响系数 Hd

钢筋直径（ mm） 4 8 12 16 20 25 28

室外 杆件 2.43 1.66 1.40 1.27 1.19 1.13 1.10
墙、板 4.65 2.11 1.50 1.25 1.12 1.02 0.99

室内 杆件 2.23 1.52 1.29 1.17 1.10 1.04 1.02

墙、板 4.10 1.87 1.34 1.11 1.00 0.92 0.88

表 B.2.4-4 环境温度影响系数 Ht

环境温度（℃） 4 8 12 16 20 24 28

室外 杆件 1.50 1.42 1.34 1.27 1.20 1.15 1.09

墙、板 1.39 1.31 1.24 1.17 1.11 1.06 1.01

室内 杆件 1.39 1.31 1.24 1.17 1.11 1.06 1.01
墙、板 1.25 1.19 1.11 1.05 1.00 0.95 0.91

表 B.2.4-5 环境湿度影响系数 H
rh

环境湿度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0.85
室外 杆件 2.40 1.83 1.51 1.30 1.15 1.04 1.04

墙、板 2.23 1.70 1.40 1.21 1.07 0.97 0.97

室内 杆件 3.04 1.91 1.46 1.21 1.04 0.92 0.92
墙、板 2.75 1.73 1.32 1.09 0.94 0.83 0.83

表 B.2.4-6 局部环境影响系数 H
m

局部环境系数 m 1.0 1.5 2.0 2.5 3.0 3.5 4.5
室外 杆件 3.74 2.49 1.87 1.50 1.25 1.07 0.83

墙、板 3.50 2.33 1.75 1.40 1.17 1.00 0.78

室内 杆件 3.40 2.27 1.70 1.36 1.13 0.97 0.76

墙、板 3.09 2.06 1.55 1.24 1.03 0.88 0.69

B.2.5 结构性能严重退化的时间可按下式估算：

t d=t i +t cl (B.2.5-1)
t
cl
=B· F · F · F · F · F · F (B.2.5-2)

c f d t rhm

式中 t cl －－钢筋开始锈蚀至结构性能严重退化的时间（ a）；

B――特定条件下（各项影响系数为 1.0 时）自钢筋开始锈蚀至结构性能严重退化的时间，对室外杆

件取 B＝ 7.04 ，室外墙、板取 B＝ 8.09 ；对室内杆件取 B＝ 8.84 ，室内墙、板取 B＝ 14.48 ；
F 、 F 、 F 、 F 、F 、 F ――保护层厚度、砼强度、钢筋直径、环境温度、环境湿度、局部环境对结
c f d t rh m

构性能严重退化时间的影响系数，按表 B.2.5-1 ～表 B.2.5-6 取用。

表 B.2.5-1 保护层厚度影响系数 Fc

保护层厚度（ mm） 5 10 15 20 25 30 40

室外 杆件 0.57 0.87 1.00 1.17 1.36 1.54 1.91
墙、板 0.58 0.77 1.00 1.24 1.49 1.76 2.35

室内 杆件 0.59 0.78 1.00 1.23 1.48 1.69 2.13

墙、板 0.47 0.74 1.00 1.26 1.53 1.82 2.45

表 B.2.4-2 砼强度影响系数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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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强度（ MPa） 10 15 20 25 30 35 40

室外 杆件 0.29 0.60 0.92 1.25 1.64 2.16 2.78
墙、板 0.31 0.59 0.89 1.29 1.81 2.46 3.24

室内 杆件 0.34 0.62 0.93 1.33 1.85 2.49 3.24

墙、板 0.31 0.56 0.89 1.35 1.94 2.66 3.52

B.2.6
Tre =t d-t

表 B.2.4-3 钢筋直径影响系数 Hd

钢筋直径（ mm） 4 8 12 16 20 25 28

室外 杆件 0.86 1.11 1.33 1.29 1.26 1.23 1.22

墙、板 0.91 1.44 1.47 1.36 1.30 1.26 1.24

室内 杆件 0.94 1.14 1.32 1.27 1.24 1.21 1.20
墙、板 0.92 1.40 1.41 1.29 1.23 1.19 1.17

表 B.2.4-4 环境温度影响系数 H
t

环境温度（℃） 4 8 12 16 20 24 28
室外 杆件 1.39 1.33 1.27 1.22 1.18 1.13 1.10

墙、板 1.48 1.41 1.34 1.27 1.22 1.16 1.12

室内 杆件 1.42 1.34 1.28 1.22 1.16 1.12 1.07

墙、板 1.43 1.35 1.28 1.22 1.16 1.11 1.06

表 B.2.4-5 环境湿度影响系数 Hrh

环境湿度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0.85
室外 杆件 2.07 1.64 1.40 1.24 1.13 1.06 1.06

墙、板 2.30 1.79 1.50 1.31 1.18 1.08 1.08

室内 杆件 2.95 1.91 1.49 1.26 1.11 1.00 1.00

墙、板 3.08 1.96 1.51 1.26 1.10 0.98 0.98

表 B.2.4-6 局部环境影响系数 Hm

局部环境系数 m 1.0 1.5 2.0 2.5 3.0 3.5 4.5

室外 杆件 3.10 2.14 1.67 1.38 1.20 1.06 0.88

墙、板 3.53 2.39 1.82 1.49 1.26 1.10 0.89
室内 杆件 3.27 2.23 1.71 1.40 1.19 1.05 0.85

墙、板 3.43 2.30 1.75 1.41 1.19 1.03 0.82

砼结构或构件的剩余耐久年限 t re 可按下式计算：

0 (B.2.6-1)
或 t re =t cr -t 0 (B.2.6-2)

式中 t 0 ――结构建成至检测时的时间（ a）；

Td －－结构性能严重退化的时间（ a）；

Tcr －－保护层锈胀开裂时间（ a）。

附录 C 钢吊车梁残余疲劳寿命评估

C.0.1 重级工作制钢吊车梁和中级以上工作制钢吊车桁梁，疲劳验算不满足要求或在检查中发现疲

劳破坏的迹象时，可根据控制部位实测的应力－时间变化关系进行残余疲劳寿命评估。

C.0.2 应力－时间变化关系的测量应在正常生产状态下进行，每次连续测量时间应至少包括一个完

整的生产循环过程，测量总时间不宜少于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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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测量仪器可采用动态电阻应变仪或更高级的仪器。测量结果应为连续的应力－时间变化曲线。

C.0.4 测量部位残余疲劳寿命的评估值按下式计算：

C T (C.0.4)T＝ － T

ni
0

i

T* ――测量总时间；

C 和 β――与构件和连接类别有关的参数，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7确定；T0――

该结构已经使用过的时间；

φ ――附加安全系数，取为 1.5～ 3.0 ，测量总时间较长时可取较低值，冶金工厂炼钢、连铸车间吊车

梁的测量总时间为 24h可取为 2.0；

△ б i ――根据应力时间曲线用雨流法统计得到的测量部位第
2

i 个级别的应力幅值（ N/mm）；

n* i ――在测量时间 T* 内，△ б i 的循环次数；

T――残余疲劳寿命的评估时间，其单位应与 T* 、 T0 一致。

C.0.5 钢吊车梁系统的残余疲劳寿命评估，应结合实际损伤情况、结构形式、检查制度、生产发展

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

附录 D 钢构件均匀腐蚀的检测

D.1 腐蚀情况检测

D.1.1 钢结构构件全面均匀腐蚀是指在大气条件下相对均匀的腐蚀，构件整个表面具有大致相同的

腐蚀速度。

D.1.2 检测损伤程度时，应清除积灰、油污、锈皮等。对需要的部位，应采用钢丝刷等工具进行清

理，直到露出金属光泽。

D.1.3 量测腐蚀损伤构件的厚度时，应沿其长度方向至少选取 3 个腐蚀较严重的区段，每个区段选

取 8～ 10 个测点，采用测厚仪量测构件厚度。腐蚀严重时，测点数应适当增加。取各区段算术平均量测

厚度的最小值作为构件实际厚度。

D.1.4 腐蚀损伤量按照初始厚度减去实际厚度来确定。初始厚度应根据构件未腐蚀部分实测确定。在

没有未腐蚀部分的情况下，初始厚度取下列两个计算数值的较大者：

1 所有区段全部测点的算术平均值加上 3 倍的标准差；

2 公称厚度减去允许负公差的绝对值。

D.2 承载能力计算

D.2.1 构件承载能力按国家现行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7计算，其截面积和抵抗矩的取值应

考虑腐蚀损伤对截面的削弱，稳定系数可不考虑腐蚀损伤的影响。

D.2.2 构件承载能力计算时，截面几何性质按实际厚度和公称厚度的较小者计算。

D.3 腐蚀损伤钢材性能的影响

D.3.1 当腐蚀后的残余厚度不大于 5mm或腐蚀损伤量超过初始厚度的 25%时，钢材质量等级应按降低

一级考虑。

附录 E 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影响的鉴定

E.0.1 当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的安全、正常使用有明显影响需要进行鉴定时，应按下列要求进行现场

调查检测：

1 调查振动对上部结构的影响范围；

2 调查振动对人员正常活动、设备仪器正常工作以及结构和装饰层的影响情况。

3 需要时进行振动响应和结构动力特性测试。

E.0.2 当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的影响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安全性等级评定：

1 结构产生共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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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振动幅值较大，或疲劳强度不足，影响结构安全。

E.0.3 当进行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进行安全性等级评定时，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确定由

于振动产生的动力荷载进行结构分析和验算，根据检测和验算分析结果按本标准第 3.3.1 条的规定评定等

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仅进行振动对结构安全影响评定而未做常规可靠性鉴定时，若振动影响涉及整个结构体系或其

中某种构件，其评定结果即为振动对上部结构影响的安全性等级。

2 当考虑振动对结构安全的影响且参与上部承重结构的常规鉴定评级时，或将其影响评定结果参与

本标准第 7.3 节上部承重结构安全性等级的相应规定评定等级。

E.0.4 当上部承重结构产生的振动对人体健康、设备仪器正常工作以及结构正常使用产生不利影响

时，应进行结构振动的使用性评定。

E.0.5 当进行对上部承重结构的使用性等级评定时，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必要的振

动影响分析，根据检测和分析结果按本标准第 3.3.1 条的规定评定等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振动的使用性等级可按表 E.0.5 进行评定，并取其中最低等级作为结构振动的使用性等级。

2 当仅进行振动对结构正常使用影响评定而未做常规可靠性鉴定时，若振动影响涉及整个结构体系

或其中某种构件，其评定结果即为振动对上部承重结构影响的使用使用性等级。

3 当考虑振动影响结构正常使用且参与上部承重结构的常规鉴定评级时，可将其影响评定结果参与

本标准第 7.3 条有关上部承重结构使用性等级的相关规定评定等级。

表 E.0.5 结构振动使用性等级评定

评定项目 评定结果

A 级 B 级 C级

对人体健 人体在振动环境下无 人体在振动环境下有不舒适 振动对人体健康产生

康的影响 不舒适感 感，生产工效降低 有害影响

对设备仪 振动对设备仪器的正 振动对设备仪器的正常运行 振动使设备仪器无法

器的影响 常运行无影响，振动 有影响，振动响应超过设备仪 正常工作或直接损害

响应不超过设备仪器 器的容许振动值， 但采取适当 设备仪器

的容许振动值 措施后可正常运行

对结构和 结构和装饰层无振动 结构及装饰层存在由于振动 结构及装饰层由于振

装饰层的 导致的表面损伤、裂 产生的表面损伤、 裂缝等， 但 动产生严重损伤，影

影响 缝等 不影响结构的正常使用 响结构的正常使用

注： 1 振动对人体健康与设备仪器的影响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执行。

2 评定时，可根据振动对结构影响的严重程度进行调整，但调整不应超过一个等级。

附录 F 结构工作状况监测与评定

F.0.1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根据结构状况和生产使用要求等对结构工作状况进行监测或实时监

控：

1 基础沉降或结构变形不稳定且变化趋势不明确。

2 结构荷载与受力状态复杂，在一般鉴定期间无法确定结构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性评定所需要的参数

范围与变化规律。

3 为保障结构安全和生产使用要求，需要对结构关键部位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控，或需要根据监测

数据对结构进行维护、处理等。

F.0.2 进行结构状态的监测时，应按下列要求制订监测方案：

1 根据结构特点和鉴定评级需要，选择确定监测参量、监测点数量、位置与监测时间。

2 根据结构上的作用特性、 对可能出现的受力与变形状态进行预分析。需要时，宜按照本标准第 3.3.1

条规定的鉴定评级标准，确定结构安全性和使用性级别所对应的监测数据范围。

3 根据监测量可能的变化或实时监测要求、监测环境、监测时间等选择合适的监测传感系统。

注：监测系统的传感器、仪器等安装使用及测量精度范围要求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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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3监测系统安装完毕后，应对监测网络系统与监测软件的工作性能和稳定性进行调试，系统的调
试运行时间不少于 2个额定生产工作日与监测时间 10%的较小者。

F.0.4需要利用监测数据对结构的安全性、正常使用性进行评定时，应根据监测数据参照本标准第 5章的规定进
行计算分析与验算，并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评定：

1 当仅对结构进行专门监测评定而未做常规可靠性鉴定时，其评定结果即为所监测结构的安全性等
级和使用性等级，宜符合下列要求：

1）当对结构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测（控）时，监测系统宜实时给出监测评定结果；
2）当结构上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时，应通过一个作用周期和不同周期间的监测数据及其变化对

结构进行评定；
3）对不具有周期性作用的结构进行监测评定时，宜根据监测数据的变化速率及其极值对结构进行评

定。
2 当监测数据参与结构的常规鉴定评级时，可将其监测数据参与本标准第 6章和第 7章的有关规定，

进行结构的安全性等级、使用性等级评定，以及可靠性等级的综合评定。
3 当考虑荷载工况实际可能存在最不利状态时，可对本条第 2款的评定等级进行适当调整。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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